
  
 
 

中 国 共 青 团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漓院团〔2019〕15 号 

关于表彰我校 2018 年度“五四”评优先进集体 

及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学院团总支、各校级学生组织： 

经各学院推荐，校团委评审并公示，决定授予原管理系团总 

支等 3 个团总支为“2018 年度五四红旗团总支”，原音乐与教 

育系团总支等 3 个团总支荣获“2018 年度共青团工作创新奖”， 

原音乐与教育系团总支等 3 个团总支荣获“2018 年度共青团宣 

传工作贡献奖”，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财务管理第三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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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个团支部为“2018 年度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语言文学 

学院 2016 级英语教育团支部等 8 个团支部为“2018 年度五四红 

旗团支部”，叠彩家苑 2-537 等 7 个寝室荣获“学霸寝室”，覃 

倩云等 10 名同志为“2018 年度十佳共青团干部”，卢日霞等 5 

名老师为“2018 年度优秀青年指导老师”，黄钰婷等 10 名同学 

为“2018 年度十佳团员”，刘珊珊等 8 名同学为“2018 年度学 

生干部标兵”，梁玉燕等 8 名同学为“2018 年度优秀团支书”， 

曹珮钰等 159 名同学为“2018 年度校级优秀团干”，贾薇等 304 

名同学“2018 年度校级优秀学干”，郭静等 406 名同学为“2018 

年度校级优秀团员”，李佳慧等 218 名同学为“2018 年度校级 

宣传文体积极分子”，廖艳华等 104 名同学为“2018 年度院级 

优秀团干”，谭玉珍等 176 名同学为“2018 年度院级优秀学干”， 

陆莹莹等 455 名同学为“2018 年度院级优秀团员”，梁超蓝等 

156 名同学为“2018 年度院级宣传文体积极分子”。希望受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戒骄戒躁，珍惜荣誉，奋勇争先，再创佳 

绩。全校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和团员青年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为榜样，以更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 

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为加快实现我校“内涵发展、特色兴校” 

的办学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附件：1．2018 年度“五四”评优先进集体项目名单 

2．2018 年度“五四”评优校级先进个人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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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度“五四”评优院级先进个人项目名单 

共青团广 学院委员会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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